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佚名：怎能让收入为生命�定价�

佚名

   日前，人身损害民事赔偿上的�同命不同价�现象，再度成为公众热议的焦点。稍有不同
的是，这次的导火线并非�城乡有别�，而是�行业差异�、�收入差异�。

据《工人日报》报道，2006年山东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有关费用计算标准近日出
台，并将于5月1日起开始实施，此�新标准�的要点在于：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，交警部门将
根据事故受害者从事行业及其所在地的平均收入为标准，核算交通事故责任者应承担的损害赔
偿金数额。

以死者生前职业作为死亡赔偿的计算标准，较之过去受到公众强烈质疑的�城乡二元分
法�，在赔偿的�等级观�上无疑是更进了一步。我们得坦然承认因职业不同而收入各异，即
便从事同一职业，收入也未必一致。这又恰恰可用来反驳此�山东标准����如果我们以最
大的善意，来揣测此标准的出台仍是指向了�公平�与�公正�的话，那么，它的方向却依然
是失败，只不过，这次错得更远。

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，到重庆市�城乡有别，同命不同价�的个案；从对来自农村
的事故受害人按照城镇居民生活标准计算赔偿的�安徽标准�，到此次�山东标准�的次第出
场，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层面，人身损害赔偿制度上长期存在的严重错位，迄今仍未看到完全
校正的迹象。

过去，我国民事法律中对人身损害的赔偿，主要基点在于息事宁人，最初的赔偿范围主要
在丧葬费、医药费、生活费等等内容。在人权的范畴下，当时考虑或者还只能是生存权。然
而，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，已经迫切要求人身损害赔偿的调整范围从基本的生存权层面，
延伸到人们的幸福生活状态中来，要求立法层面对损害事实剥夺受害人幸福生活状态的后果，
予以救济。这种要求，直接地表现为对于生命权的最大限度的尊重���这份尊重既包括对个
体生命权的赔偿，也包括对活着的人失去亲人所遭受的精神损害的赔偿。

然而，近年来出来的一些赔偿办法，也仅仅是围绕着受害人损失了多少直接费用、或丧失
了多少预期收入作为解决之道，而很少去关注一个家庭失去一个成员对整个幸福家庭的生活状
态的影响，以及他们失去的精神利益。死者长已矣，但是对一个家庭来讲，他们失去的仅仅是
他们的工资？有过事故处理经验的人或许都听过死者家属的哭诉：给再多的钱，我也不要，我
宁愿他能活过来？这并非死者家属漫天要价的序言，如果我们能用自己的良知去感知这种心
情，我们应当能理解这种失去亲人的切肤之痛。

对死亡赔偿制度赔偿的对象，即生命价值，不应是一种物化了的金钱价值，而是一种观念
价值。这种观念价值，不是存在于死者死亡后多少年的工资收入之中，也不是存在于其生前的
消费金额之中，而是存在死者家属的心中。人的民事权利始于出生，终于死亡。在事故中不幸
遇难的受害人从死亡那刻起，其实已失去了任何获得赔偿的权利和能力。在死亡赔偿制度中，
权利人是遇难者的家属，他们也是受害人，还是赔偿请求权人。一个农民工的孩子失去了父
亲，和一个企业家的孩子失去了父亲，我们能够以不同的金钱来予以量化吗？

在对�山东标准�的众多质疑声中，我们不想一遍遍重复�生命无分贵贱�的常识。�山
东标准�虽非严格意义上的�立法�，但此种违背法治基本精神的行业内部规程在基层执法部
门和司法机关中，却有着等同甚至超越法律的效果。�指引�是法的功能之一。一旦�山东标
准�得到严格执行，后果将会如何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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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

Page 1 of 1佚名：怎能让收入为生命�定价�

http://comment.thebeijingnews.com/0201/2006/0426/018@177057.htm
http://www.go2pdf.com

